	当事人
	平顶山天安煤业香山矿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
	914104216700773304

	案件名称
	平顶山天安煤业香山矿有限公司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案

	处罚决定书文号
	（平）应急罚〔2026〕4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6年3月30日

	处罚结果
	责令立即或限期消除隐患，拟对平顶山天安煤业香山矿有限公司处人民币肆万捌仟元整（¥48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2026年1月8日至9日，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平顶山天安煤业香山矿进行了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行政检查，检查前出示了执法证件，告知了其配合行政检查的义务及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回避的权利。本次检查共发现该单位存在问题19条，经梳理，其中4条问题达到立案标准。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